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458號

原      告  洪素媚  

訴訟代理人  吳榮峯  

被      告  創心醫電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賴興之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李易杰  

被      告  蔡昆熹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陳志豪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14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創心醫電股份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065,400元，及

自民國112年2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創心醫電股份有限公司負擔四分之一，餘由原告

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689,000元為被告創心醫電股份有

限公司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創心醫電股份有限公司如以

新臺幣2,065,40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方面

　　本件被告蔡昆熹、陳志豪經合法通知，均未於最後言詞辯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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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

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乙、實體方面　　

壹、原告主張：

一、被告蔡昆熹原為被告創心醫電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被告創心

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前於民國109年8月間不斷向原告遊

說，佯稱：創心公司為擴大口罩生產，需挹注資金投資口罩

生產機台，1臺機器約需新臺幣（下同）280萬元，若原告挹

注投資，被告創心公司將按月以每片良品0.3元（未稅）、

月報表登載合格月產量，以此計算機台租金予原告；又每臺

機器每月產量為240萬至360萬片，每月至少有80萬之淨利潤

云云。原告乃受其招攬，於109年11月5日與被告創心公司簽

立「口罩生產機台租賃合約書」（下稱第一份合約書），挹

注投資1臺口罩生產機台280萬元，並開立支票號碼為AH0000

000、AH0000000，票面金額分別為180萬及100萬元之支票2

紙予被告蔡昆熹收受。

二、被告蔡昆熹嗣以需預購買生產口罩原物料為由，而要求原告

代墊原物料款，伊乃於109年11月16、18日分別匯款115萬及

100萬元至被告創心公司之金融帳戶。詎被告創心公司僅於1

09年11月17日匯還15萬元及40萬元，尚欠160萬元代墊款未

清償。

三、之後，被告蔡昆熹不斷遊說原告加碼投資，並引薦時任被告

創心公司總經理職務之被告陳志豪予原告認識，一起加入遊

說，原告遂於109年11月25日再與被告創心公司簽立「口罩

生產機台租賃合約書」（下稱第二份合約書），另投資挹注

1臺口罩生產機台280萬元，並於同時分別匯款120萬元、160

萬元完畢。至此，原告總計挹注投資440萬元【計算式：60

萬元+100萬元+120萬元+160萬元=440萬元】。

四、未料，被告等遲至110年1月底，皆未提供購置口罩機台及

日、月產能報表紀錄等相關資訊予原告知悉，經原告多方查

證後，方知被告二人於簽約後，根本未設立工廠、購置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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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機台。原告乃於110年1、2月間向被告蔡昆熹解除上開2

份合約，並於同年4月間與被告蔡昆熹、陳志豪達成還款時

程協議，惟被告創心公司僅陸續返還2,334,600元出資額，

之後即置之不理，尚欠2,065,400元投資款未還。

五、是以，被告蔡昆熹為被告創心公司之法定代理人，明知被告

創心公司並無擴大口罩生產、無需投資人挹注投資機台之情

形，且早知被告創心公司不能在生醫園區內生產口罩而無法

履約，仍利用其法定代理人身分，對原告傳達不實訊息，致

原告陷於錯誤而挹注資金440萬元。又被告陳志豪自稱其為

被告創心公司之總經理，由被告蔡昆熹引薦認識，一同遊說

原告，而由渠等行為綜合觀察，可知渠等係利用執行職務之

機會，有計畫性地共同詐騙原告，主觀上具有故意，且係採

取背於善良風俗之詐欺方法，加損害於原告，侵害原告之意

思決定自由，故原告自得依據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28條及

公司法第23條第2項之規定，請求被告蔡昆熹、陳志豪與被

告創心公司，連帶賠償原告損害2,065,400元。此外，系爭

第一、二份合約書既經原告解除，且與被告達成還款時程協

議，則伊亦得依民法第259條、第179條及還款協議，請求被

告創心公司返還2,065,400元。

六、再者，系爭合約書第8-2條約明：「甲方產能保證為期八個

月，每片良品以新台幣：0.34元計算，八個月之後以實際產

能作為計算標準」、第8-1條：「每部機台每月基本產能估

計為200萬片至360萬片。」，亦即被告係保證每月最低獲利

70萬元【計算式：200萬片*0.35元=70萬元】。惟被告僅於1

10年1月至8月期間，合計匯款130萬元予原告，應依約給付

保證獲利差額440萬元。

七、綜上，爰依法提起本訴，請求被告給付口罩原物料代墊款16

0萬元、口罩生產機台費用280萬元、保證獲利差額440萬

元。並聲明:（一）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880萬元，及自起訴

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

息。（二）訴訟費用由被告等負擔。（三）願供擔保，請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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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告假執行。

貳、被告則以：

一、被告蔡昆熹、陳志豪部分：

(一)原告雖於109年11月5日與被告創心公司簽立第一份合約書，

約定由原告出資280萬元購買機台，並將之租予被告創心公

司生產口罩，租金以每月生產口罩數量乘以0.35計算，預估

每月生產240萬至360萬片，扣除不良品後每月可獲利約80萬

元。然而，第一份合約書並未蓋用被告創心公司之公司章，

且原告事後亦將開立之支票取回，第一份合約書因而作廢未

執行。

(二)嗣因原告仍有與被告創心公司合作之意願，被告蔡昆熹乃委

由被告陳志豪代表被告創心公司，與原告簽訂第二份合約

書，被告並於收受原告之匯款後，即購買生產機台、向衛生

福利部申請醫療許可證，並於110年1月間開始生產口罩，是

被告等並無違反契約或侵權之情事。爾後，因口罩市場遭其

他廠商大量生產而瓜分，然仍陸續給付租金約70萬元，遂於

110年3月間開始減少生產，乃至停產，原告所購之口罩生產

機台仍存放於被告創心公司之倉庫。

(三)被告蔡昆熹因於109年11月間受訴外人吳榮峯之矇騙，致被

告創心公司有短期資金需求，乃向原告借款215萬元以週

轉，經原告分別於109年11月16、18日分別匯款115萬元及10

0萬元以交付。而該筆借款，被告創心公司先係於109年11月

17日還款55萬元，剩餘款項則於110年4月間全數清償，故兩

造間之借貸關係已終結。　　

(四)綜上，原告提起本訴為無理由，不應准許。並聲明：1.原告

之訴駁回。2.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3.如受不利判決，願供

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二、被告創心公司部分：

(一)原告有與被告創心公司簽訂第一、二份合約書，委託被告創

心公司以每台280萬元價額，購買口罩生產機台2台，共計56

0萬元，並簽發支票2紙及於109年11月25日匯款120萬元及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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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萬元，以為支付。嗣因兩造間另有其他往來，原告乃要求

取回上開2紙支票，並於109年11月18日匯款100萬元，以作

為機台之購置款，再以原告對被告創心公司之60萬元債權抵

銷機台購置款。由此可知，原告僅給付被告創心公司440萬

元，尚欠120萬元採購款未付，則伊自無法完成第2台機台之

交付。

(二)原告於簽訂合約後2月，不知何故即表明不租賃機台予被告

創心公司，伊當下表示可返還已代購之1台機器，另一部尚

未完成貨款給付之機台，則協議由被告分期將160萬元款項

還予原告。爾後，被告創心公司即依約給付，並因不堪原告

關於利息、違約金之要求，而陸續給付金錢，合計共付2,33

4,600元。　　　　　　

(三)綜上，原告提起本訴為無理由，不應准許。並聲明：1.原告

之訴駁回。2.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3.如受不利判決，願供

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參、得心證之理由：

一、查原告主張被告蔡昆熹、陳志豪利用執行職務之機會詐騙原

告，使其陷於錯誤而與被告創心公司簽訂合約，並挹注資

金，被告等應連帶賠償損害，且應返還原物料代墊款、機台

費及給付保證獲利差額等情，業據其提出第一、二份合約

書、支票收訖簽回單、匯款申請書等件為證；惟為被告所否

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是本件所應審究者為：（一）被告

蔡昆熹、陳志豪有無對原告為不法侵害行為？原告主張被告

等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28條及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

定，對原告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有無理由？（二）原告另

依民法第259條、第179條及還款協議，請求被告返還原物料

代墊款、機台費及給付保證獲利差額，應否准許？茲論述如

下。　

二、被告蔡昆熹、陳志豪有無對原告為不法侵害行為？原告主張

被告等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28條及公司法第23條第2

項規定，對原告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有無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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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違

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但能

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法人對於其董事或

其他有代表權之人因執行職務所加於他人之損害，與該行為

人連帶負賠償之責任。」、「公司負責人對於公司業務之執

行，如有違反法令致他人受有損害時，對他人應與公司負連

帶賠償之責。 」，民法第184條、第28條及公司法第23條第

2項固分別定有明文。惟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

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

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77 條亦有明文。又

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

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

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

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7年上字第917號判例參照）。

職是，本件原告主張被告蔡昆熹、陳志豪明知被告創心公司

無擴大口罩生產、無挹注投資機台之情，且早知被告創心公

司不能在生醫園區內生產口罩，仍利用公司法定代理人身

分，以不實訊息遊說原告，致原告陷於錯誤而挹注資金440

萬元等情，既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揆諸上開規

定，即應由原告就此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責任。　　

(二)原告就其上開主張，固提出被告創心公司營運改善計畫書面

審查綜合意見、LINE對話內容等件為憑，然查：

　1.細觀科技部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以110年11月25日竹投字第1

100035178B號函檢送之書面審查綜合意見所示，其內固載明

被告創心公司於經109年8月19日實地查核時，在園區內從事

生產口罩，違反園區事業投資計畫管理辦法第5條規定等語

（見卷第207-211頁）。惟上開文件，係園區管理局於審查

被告創心公司提出之改善計畫後，所為之書面審查意見，且

因尚有部分內容待釐清，乃訂期通知被告創心公司出席營運

改善計畫審查會以說明，亦即上開文件並非代表園區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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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最後審議結果，自難依此即逕認被告蔡昆熹、陳志豪有明

知無法履約仍騙取原告簽訂合約之情。況查，被告創心公司

之後已向主管機關申請製造一般醫用口罩，並經衛生福利部

於110年1月5日核發第一等級醫療器材許可證在案（見卷第1

43頁），益徵被告昆熹、陳志豪應無原告主張之故意不法侵

害或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等情。

　2.次查，檢閱原告提出之LINE對話內容（見卷第375-391

頁），除因截取圖片雜亂而無法明確對話者、對話日期、對

話之前因後果分別為何外，由其內容亦無法看出被告蔡昆

熹、陳志豪有原告所述之不法侵害行為存在，自難依此作出

有利原告之認定。

　3.綜上，依據上開事證，原告主張被告蔡昆熹、陳志豪利用被

告創心公司法定代理人身分，以不實訊息遊說原告，致原告

受有損害等情，尚難認為真實。是其依據民法第184條第1

項、第28條及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等應對原

告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即屬無據，不應准許。　　　　

三、原告另依民法第259條、第179條及還款協議，請求被告返還

原物料代墊款、機台費及給付保證獲利差額，應否准許？

(一)按「契約當事人之一方遲延給付者，他方當事人得定相當期

限催告其履行，如於期限內不履行時，得解除其契約。」、

「契約解除時，當事人雙方回復原狀之義務，除法律另有規

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依左列之規定：受領之給付為金錢

者，應附加自受領時起之利息償還之。」、「無法律上之原

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

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254條、第2

59條第1項第2款、第179條分別定有明文。

(二)原告主張其曾於109年11月5日與被告創心公司簽訂第一份合

約，並簽發票面金額合計為280萬元之支票2紙予被告收執，

嗣應被告要求而代墊原物料款，即於109年11月16、18日分

別匯款115萬及100萬元予被告創心公司，並取回上開2紙支

票，惟被告創心公司事後僅匯還共55萬元，應返還尚積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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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萬元代墊款等情，業據其提出第一份合約書、支票收訖

簽回單、匯款申請書等件為證（見卷第15-33頁）；而被告

等固不否認有收受原告匯款之事實，惟被告蔡昆熹、陳志豪

辯稱對該等金錢為消費借貸，被告創心公司則認屬機台購置

款云云。本院審酌原告與被告創心公司簽訂之第一份合約，

其立合約書人欄位欠缺被告創心公司之印章（見卷第25

頁），且原告於簽約後之不久，即取回用以履行合約義務而

交付之支票2紙，則第一份合約是否成立？立合約書人有無

履行契約內容之意願？均屬有疑。再者，原告係先於109年1

1月16日匯款115萬元予被告創心公司，被告創心公司旋於翌

日匯還55萬元，原告再於同年月18日匯款100萬元，是以渠

等間於短期內頻繁為金錢往來之情，可認原告應非基於支付

購機款之目的而給付上開金錢，且無證據證明渠等間有事後

達成以未還之160萬元款項轉作第一份合約購機款之合意，

加以原告並無為被告創心公司支付生產口罩原物料費用之義

務，則被告創心公司顯無受領該等金錢之法律上原因，而其

仍繼續受領原告交付之160萬元，即構成不當得利。

(三)原告另主張其於109年11月25日與被告創心公司簽訂第二份

合約，並已分別匯款120萬元、160萬元完畢，惟被告等遲未

依約設立工廠、購置機台，經其於110年1、2月間解除合

約，被告應返還購機款280萬元等情，亦據其提出第二分合

約書、口罩生產機台採購委託書、匯款申請書等件為憑（見

卷第237-249頁、43、51頁）；而被告等固不否認有收受原

告匯款之事實，惟被告蔡昆熹、陳志豪辯稱已依約代買生產

機台及投入生產至110年3月間，被告創心公司則認原告所交

付2份合約款項，不足購買第二份合約之機台云云。而查，

原告係於109年11月25日簽訂第二份合約之同日，將與契約

所定相同金額之款項280萬元匯予被告創心公司，足認原告

所交付之此部分金錢，確為第二份合約之購機款，則被告創

心公司即有依約為其代買生產機台之義務。然而，依據被告

提出之出貨驗收單（見卷第165頁），其上未經原告簽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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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證明係被告創心公司為原告代購之機台；且被告提出之

入庫單、成品檢驗報告表、銷貨單（見卷第145-152頁），

亦為被告創心公司自行製作之文件，除無法證實確有該等物

品之生產外，亦無從認定是否係以原告購買之機台所生產，

均難作為有利被告之認定，則原告以被告創心公司未履行契

約為由，主張解除第二份合約，並請求返還已受領之280萬

元，於法自屬有理。

(四)至原告另依第二份合約第8條約定，請求被告給付保證獲利

差額440萬元部分。本院審酌該條條文係約定：「8.1每部機

台之基本產能約定為：為每分鐘約略生產80片，每日運作16

~20小時，每月運作20~30天。即每部機台每月基本產能估計

為200萬片至360萬片。8.2甲方（即被告創心公司）產能保

證為期八個月，八個月之後以實際產能作為計算標準，每片

良品以0.35台幣計算。」（見卷第243頁），依其文義，係

雙方就機台生產效能所為之預估及約定，其中雖使用「產能

保證為期八個月」，惟未明定被告創心公司應於8個月期間

按基本產能、8個月之後按實際產能，均以每片0.35元計算

之費用給付予原告，至多僅於合約第11.3條作出違約之罰

則。則原告依據上開合約條文，主張被告創心公司應給付8

個月之保證獲利差額440萬元，即屬無理，不應准許。

(五)從而，原告得請求被告創心公司返還者，為原物料代墊款16

0萬元及第二份合約購機款280萬元，惟兩造均不爭執被告創

心公司已陸續清償共2,334,600元，而該部分清償款於扣除

原物料代墊款160萬元後，不足完全清償第二份合約購機

款，尚欠2,065,400元未付，原告自得請求被告創心公司返

還之。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259條、第179條及還款協議，提起

本件訴訟，請求被告創心公司給付2,065,400元，及自起訴

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2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

5 ％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所為之請

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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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兩造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經核原

告勝訴部分，合於法律規定，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

告之；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因該部分訴之駁回而失所依

據，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核與判

決結果無影響，爰不予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肆、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

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第390條第2項、第392條第2

項、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林南薰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書記官　陳麗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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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458號
原      告  洪素媚  
訴訟代理人  吳榮峯  
被      告  創心醫電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賴興之  




訴訟代理人  李易杰  
被      告  蔡昆熹  






            陳志豪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1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創心醫電股份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065,400元，及自民國112年2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創心醫電股份有限公司負擔四分之一，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689,000元為被告創心醫電股份有限公司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創心醫電股份有限公司如以新臺幣2,065,40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方面
　　本件被告蔡昆熹、陳志豪經合法通知，均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乙、實體方面　　
壹、原告主張：
一、被告蔡昆熹原為被告創心醫電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被告創心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前於民國109年8月間不斷向原告遊說，佯稱：創心公司為擴大口罩生產，需挹注資金投資口罩生產機台，1臺機器約需新臺幣（下同）280萬元，若原告挹注投資，被告創心公司將按月以每片良品0.3元（未稅）、月報表登載合格月產量，以此計算機台租金予原告；又每臺機器每月產量為240萬至360萬片，每月至少有80萬之淨利潤云云。原告乃受其招攬，於109年11月5日與被告創心公司簽立「口罩生產機台租賃合約書」（下稱第一份合約書），挹注投資1臺口罩生產機台280萬元，並開立支票號碼為AH0000000、AH0000000，票面金額分別為180萬及100萬元之支票2紙予被告蔡昆熹收受。
二、被告蔡昆熹嗣以需預購買生產口罩原物料為由，而要求原告代墊原物料款，伊乃於109年11月16、18日分別匯款115萬及100萬元至被告創心公司之金融帳戶。詎被告創心公司僅於109年11月17日匯還15萬元及40萬元，尚欠160萬元代墊款未清償。
三、之後，被告蔡昆熹不斷遊說原告加碼投資，並引薦時任被告創心公司總經理職務之被告陳志豪予原告認識，一起加入遊說，原告遂於109年11月25日再與被告創心公司簽立「口罩生產機台租賃合約書」（下稱第二份合約書），另投資挹注1臺口罩生產機台280萬元，並於同時分別匯款120萬元、160萬元完畢。至此，原告總計挹注投資440萬元【計算式：60萬元+100萬元+120萬元+160萬元=440萬元】。
四、未料，被告等遲至110年1月底，皆未提供購置口罩機台及日、月產能報表紀錄等相關資訊予原告知悉，經原告多方查證後，方知被告二人於簽約後，根本未設立工廠、購置口罩生產機台。原告乃於110年1、2月間向被告蔡昆熹解除上開2份合約，並於同年4月間與被告蔡昆熹、陳志豪達成還款時程協議，惟被告創心公司僅陸續返還2,334,600元出資額，之後即置之不理，尚欠2,065,400元投資款未還。
五、是以，被告蔡昆熹為被告創心公司之法定代理人，明知被告創心公司並無擴大口罩生產、無需投資人挹注投資機台之情形，且早知被告創心公司不能在生醫園區內生產口罩而無法履約，仍利用其法定代理人身分，對原告傳達不實訊息，致原告陷於錯誤而挹注資金440萬元。又被告陳志豪自稱其為被告創心公司之總經理，由被告蔡昆熹引薦認識，一同遊說原告，而由渠等行為綜合觀察，可知渠等係利用執行職務之機會，有計畫性地共同詐騙原告，主觀上具有故意，且係採取背於善良風俗之詐欺方法，加損害於原告，侵害原告之意思決定自由，故原告自得依據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28條及公司法第23條第2項之規定，請求被告蔡昆熹、陳志豪與被告創心公司，連帶賠償原告損害2,065,400元。此外，系爭第一、二份合約書既經原告解除，且與被告達成還款時程協議，則伊亦得依民法第259條、第179條及還款協議，請求被告創心公司返還2,065,400元。
六、再者，系爭合約書第8-2條約明：「甲方產能保證為期八個月，每片良品以新台幣：0.34元計算，八個月之後以實際產能作為計算標準」、第8-1條：「每部機台每月基本產能估計為200萬片至360萬片。」，亦即被告係保證每月最低獲利70萬元【計算式：200萬片*0.35元=70萬元】。惟被告僅於110年1月至8月期間，合計匯款130萬元予原告，應依約給付保證獲利差額440萬元。
七、綜上，爰依法提起本訴，請求被告給付口罩原物料代墊款160萬元、口罩生產機台費用280萬元、保證獲利差額440萬元。並聲明:（一）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88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二）訴訟費用由被告等負擔。（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貳、被告則以：
一、被告蔡昆熹、陳志豪部分：
(一)原告雖於109年11月5日與被告創心公司簽立第一份合約書，約定由原告出資280萬元購買機台，並將之租予被告創心公司生產口罩，租金以每月生產口罩數量乘以0.35計算，預估每月生產240萬至360萬片，扣除不良品後每月可獲利約80萬元。然而，第一份合約書並未蓋用被告創心公司之公司章，且原告事後亦將開立之支票取回，第一份合約書因而作廢未執行。
(二)嗣因原告仍有與被告創心公司合作之意願，被告蔡昆熹乃委由被告陳志豪代表被告創心公司，與原告簽訂第二份合約書，被告並於收受原告之匯款後，即購買生產機台、向衛生福利部申請醫療許可證，並於110年1月間開始生產口罩，是被告等並無違反契約或侵權之情事。爾後，因口罩市場遭其他廠商大量生產而瓜分，然仍陸續給付租金約70萬元，遂於110年3月間開始減少生產，乃至停產，原告所購之口罩生產機台仍存放於被告創心公司之倉庫。
(三)被告蔡昆熹因於109年11月間受訴外人吳榮峯之矇騙，致被告創心公司有短期資金需求，乃向原告借款215萬元以週轉，經原告分別於109年11月16、18日分別匯款115萬元及100萬元以交付。而該筆借款，被告創心公司先係於109年11月17日還款55萬元，剩餘款項則於110年4月間全數清償，故兩造間之借貸關係已終結。　　
(四)綜上，原告提起本訴為無理由，不應准許。並聲明：1.原告之訴駁回。2.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3.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二、被告創心公司部分：
(一)原告有與被告創心公司簽訂第一、二份合約書，委託被告創心公司以每台280萬元價額，購買口罩生產機台2台，共計560萬元，並簽發支票2紙及於109年11月25日匯款120萬元及160萬元，以為支付。嗣因兩造間另有其他往來，原告乃要求取回上開2紙支票，並於109年11月18日匯款100萬元，以作為機台之購置款，再以原告對被告創心公司之60萬元債權抵銷機台購置款。由此可知，原告僅給付被告創心公司440萬元，尚欠120萬元採購款未付，則伊自無法完成第2台機台之交付。
(二)原告於簽訂合約後2月，不知何故即表明不租賃機台予被告創心公司，伊當下表示可返還已代購之1台機器，另一部尚未完成貨款給付之機台，則協議由被告分期將160萬元款項還予原告。爾後，被告創心公司即依約給付，並因不堪原告關於利息、違約金之要求，而陸續給付金錢，合計共付2,334,600元。　　　　　　
(三)綜上，原告提起本訴為無理由，不應准許。並聲明：1.原告之訴駁回。2.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3.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參、得心證之理由：
一、查原告主張被告蔡昆熹、陳志豪利用執行職務之機會詐騙原告，使其陷於錯誤而與被告創心公司簽訂合約，並挹注資金，被告等應連帶賠償損害，且應返還原物料代墊款、機台費及給付保證獲利差額等情，業據其提出第一、二份合約書、支票收訖簽回單、匯款申請書等件為證；惟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是本件所應審究者為：（一）被告蔡昆熹、陳志豪有無對原告為不法侵害行為？原告主張被告等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28條及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對原告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有無理由？（二）原告另依民法第259條、第179條及還款協議，請求被告返還原物料代墊款、機台費及給付保證獲利差額，應否准許？茲論述如下。　
二、被告蔡昆熹、陳志豪有無對原告為不法侵害行為？原告主張被告等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28條及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對原告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有無理由？　　
(一)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法人對於其董事或其他有代表權之人因執行職務所加於他人之損害，與該行為人連帶負賠償之責任。」、「公司負責人對於公司業務之執行，如有違反法令致他人受有損害時，對他人應與公司負連帶賠償之責。 」，民法第184條、第28條及公司法第23條第2項固分別定有明文。惟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77 條亦有明文。又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7年上字第917號判例參照）。職是，本件原告主張被告蔡昆熹、陳志豪明知被告創心公司無擴大口罩生產、無挹注投資機台之情，且早知被告創心公司不能在生醫園區內生產口罩，仍利用公司法定代理人身分，以不實訊息遊說原告，致原告陷於錯誤而挹注資金440萬元等情，既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揆諸上開規定，即應由原告就此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責任。　　
(二)原告就其上開主張，固提出被告創心公司營運改善計畫書面審查綜合意見、LINE對話內容等件為憑，然查：
　1.細觀科技部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以110年11月25日竹投字第1100035178B號函檢送之書面審查綜合意見所示，其內固載明被告創心公司於經109年8月19日實地查核時，在園區內從事生產口罩，違反園區事業投資計畫管理辦法第5條規定等語（見卷第207-211頁）。惟上開文件，係園區管理局於審查被告創心公司提出之改善計畫後，所為之書面審查意見，且因尚有部分內容待釐清，乃訂期通知被告創心公司出席營運改善計畫審查會以說明，亦即上開文件並非代表園區管理局之最後審議結果，自難依此即逕認被告蔡昆熹、陳志豪有明知無法履約仍騙取原告簽訂合約之情。況查，被告創心公司之後已向主管機關申請製造一般醫用口罩，並經衛生福利部於110年1月5日核發第一等級醫療器材許可證在案（見卷第143頁），益徵被告昆熹、陳志豪應無原告主張之故意不法侵害或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等情。
　2.次查，檢閱原告提出之LINE對話內容（見卷第375-391頁），除因截取圖片雜亂而無法明確對話者、對話日期、對話之前因後果分別為何外，由其內容亦無法看出被告蔡昆熹、陳志豪有原告所述之不法侵害行為存在，自難依此作出有利原告之認定。
　3.綜上，依據上開事證，原告主張被告蔡昆熹、陳志豪利用被告創心公司法定代理人身分，以不實訊息遊說原告，致原告受有損害等情，尚難認為真實。是其依據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28條及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等應對原告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即屬無據，不應准許。　　　　
三、原告另依民法第259條、第179條及還款協議，請求被告返還原物料代墊款、機台費及給付保證獲利差額，應否准許？
(一)按「契約當事人之一方遲延給付者，他方當事人得定相當期限催告其履行，如於期限內不履行時，得解除其契約。」、「契約解除時，當事人雙方回復原狀之義務，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依左列之規定：受領之給付為金錢者，應附加自受領時起之利息償還之。」、「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254條、第259條第1項第2款、第179條分別定有明文。
(二)原告主張其曾於109年11月5日與被告創心公司簽訂第一份合約，並簽發票面金額合計為280萬元之支票2紙予被告收執，嗣應被告要求而代墊原物料款，即於109年11月16、18日分別匯款115萬及100萬元予被告創心公司，並取回上開2紙支票，惟被告創心公司事後僅匯還共55萬元，應返還尚積欠之160萬元代墊款等情，業據其提出第一份合約書、支票收訖簽回單、匯款申請書等件為證（見卷第15-33頁）；而被告等固不否認有收受原告匯款之事實，惟被告蔡昆熹、陳志豪辯稱對該等金錢為消費借貸，被告創心公司則認屬機台購置款云云。本院審酌原告與被告創心公司簽訂之第一份合約，其立合約書人欄位欠缺被告創心公司之印章（見卷第25頁），且原告於簽約後之不久，即取回用以履行合約義務而交付之支票2紙，則第一份合約是否成立？立合約書人有無履行契約內容之意願？均屬有疑。再者，原告係先於109年11月16日匯款115萬元予被告創心公司，被告創心公司旋於翌日匯還55萬元，原告再於同年月18日匯款100萬元，是以渠等間於短期內頻繁為金錢往來之情，可認原告應非基於支付購機款之目的而給付上開金錢，且無證據證明渠等間有事後達成以未還之160萬元款項轉作第一份合約購機款之合意，加以原告並無為被告創心公司支付生產口罩原物料費用之義務，則被告創心公司顯無受領該等金錢之法律上原因，而其仍繼續受領原告交付之160萬元，即構成不當得利。
(三)原告另主張其於109年11月25日與被告創心公司簽訂第二份合約，並已分別匯款120萬元、160萬元完畢，惟被告等遲未依約設立工廠、購置機台，經其於110年1、2月間解除合約，被告應返還購機款280萬元等情，亦據其提出第二分合約書、口罩生產機台採購委託書、匯款申請書等件為憑（見卷第237-249頁、43、51頁）；而被告等固不否認有收受原告匯款之事實，惟被告蔡昆熹、陳志豪辯稱已依約代買生產機台及投入生產至110年3月間，被告創心公司則認原告所交付2份合約款項，不足購買第二份合約之機台云云。而查，原告係於109年11月25日簽訂第二份合約之同日，將與契約所定相同金額之款項280萬元匯予被告創心公司，足認原告所交付之此部分金錢，確為第二份合約之購機款，則被告創心公司即有依約為其代買生產機台之義務。然而，依據被告提出之出貨驗收單（見卷第165頁），其上未經原告簽收，無法證明係被告創心公司為原告代購之機台；且被告提出之入庫單、成品檢驗報告表、銷貨單（見卷第145-152頁），亦為被告創心公司自行製作之文件，除無法證實確有該等物品之生產外，亦無從認定是否係以原告購買之機台所生產，均難作為有利被告之認定，則原告以被告創心公司未履行契約為由，主張解除第二份合約，並請求返還已受領之280萬元，於法自屬有理。
(四)至原告另依第二份合約第8條約定，請求被告給付保證獲利差額440萬元部分。本院審酌該條條文係約定：「8.1每部機台之基本產能約定為：為每分鐘約略生產80片，每日運作16~20小時，每月運作20~30天。即每部機台每月基本產能估計為200萬片至360萬片。8.2甲方（即被告創心公司）產能保證為期八個月，八個月之後以實際產能作為計算標準，每片良品以0.35台幣計算。」（見卷第243頁），依其文義，係雙方就機台生產效能所為之預估及約定，其中雖使用「產能保證為期八個月」，惟未明定被告創心公司應於8個月期間按基本產能、8個月之後按實際產能，均以每片0.35元計算之費用給付予原告，至多僅於合約第11.3條作出違約之罰則。則原告依據上開合約條文，主張被告創心公司應給付8個月之保證獲利差額440萬元，即屬無理，不應准許。
(五)從而，原告得請求被告創心公司返還者，為原物料代墊款160萬元及第二份合約購機款280萬元，惟兩造均不爭執被告創心公司已陸續清償共2,334,600元，而該部分清償款於扣除原物料代墊款160萬元後，不足完全清償第二份合約購機款，尚欠2,065,400元未付，原告自得請求被告創心公司返還之。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259條、第179條及還款協議，提起本件訴訟，請求被告創心公司給付2,065,4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2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 ％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所為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五、兩造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經核原告勝訴部分，合於法律規定，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告之；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因該部分訴之駁回而失所依據，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核與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予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肆、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第390條第2項、第392條第2項、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林南薰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書記官　陳麗麗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458號
原      告  洪素媚  
訴訟代理人  吳榮峯  
被      告  創心醫電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賴興之  


訴訟代理人  李易杰  
被      告  蔡昆熹  



            陳志豪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14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創心醫電股份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065,400元，及
自民國112年2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創心醫電股份有限公司負擔四分之一，餘由原告
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689,000元為被告創心醫電股份有
限公司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創心醫電股份有限公司如以
新臺幣2,065,40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方面
　　本件被告蔡昆熹、陳志豪經合法通知，均未於最後言詞辯論
    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
    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乙、實體方面　　
壹、原告主張：
一、被告蔡昆熹原為被告創心醫電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被告創心
    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前於民國109年8月間不斷向原告遊說
    ，佯稱：創心公司為擴大口罩生產，需挹注資金投資口罩生
    產機台，1臺機器約需新臺幣（下同）280萬元，若原告挹注
    投資，被告創心公司將按月以每片良品0.3元（未稅）、月
    報表登載合格月產量，以此計算機台租金予原告；又每臺機
    器每月產量為240萬至360萬片，每月至少有80萬之淨利潤云
    云。原告乃受其招攬，於109年11月5日與被告創心公司簽立
    「口罩生產機台租賃合約書」（下稱第一份合約書），挹注
    投資1臺口罩生產機台280萬元，並開立支票號碼為AH000000
    0、AH0000000，票面金額分別為180萬及100萬元之支票2紙
    予被告蔡昆熹收受。
二、被告蔡昆熹嗣以需預購買生產口罩原物料為由，而要求原告
    代墊原物料款，伊乃於109年11月16、18日分別匯款115萬及
    100萬元至被告創心公司之金融帳戶。詎被告創心公司僅於1
    09年11月17日匯還15萬元及40萬元，尚欠160萬元代墊款未
    清償。
三、之後，被告蔡昆熹不斷遊說原告加碼投資，並引薦時任被告
    創心公司總經理職務之被告陳志豪予原告認識，一起加入遊
    說，原告遂於109年11月25日再與被告創心公司簽立「口罩
    生產機台租賃合約書」（下稱第二份合約書），另投資挹注
    1臺口罩生產機台280萬元，並於同時分別匯款120萬元、160
    萬元完畢。至此，原告總計挹注投資440萬元【計算式：60
    萬元+100萬元+120萬元+160萬元=440萬元】。
四、未料，被告等遲至110年1月底，皆未提供購置口罩機台及日
    、月產能報表紀錄等相關資訊予原告知悉，經原告多方查證
    後，方知被告二人於簽約後，根本未設立工廠、購置口罩生
    產機台。原告乃於110年1、2月間向被告蔡昆熹解除上開2份
    合約，並於同年4月間與被告蔡昆熹、陳志豪達成還款時程
    協議，惟被告創心公司僅陸續返還2,334,600元出資額，之
    後即置之不理，尚欠2,065,400元投資款未還。
五、是以，被告蔡昆熹為被告創心公司之法定代理人，明知被告
    創心公司並無擴大口罩生產、無需投資人挹注投資機台之情
    形，且早知被告創心公司不能在生醫園區內生產口罩而無法
    履約，仍利用其法定代理人身分，對原告傳達不實訊息，致
    原告陷於錯誤而挹注資金440萬元。又被告陳志豪自稱其為
    被告創心公司之總經理，由被告蔡昆熹引薦認識，一同遊說
    原告，而由渠等行為綜合觀察，可知渠等係利用執行職務之
    機會，有計畫性地共同詐騙原告，主觀上具有故意，且係採
    取背於善良風俗之詐欺方法，加損害於原告，侵害原告之意
    思決定自由，故原告自得依據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28條及
    公司法第23條第2項之規定，請求被告蔡昆熹、陳志豪與被
    告創心公司，連帶賠償原告損害2,065,400元。此外，系爭
    第一、二份合約書既經原告解除，且與被告達成還款時程協
    議，則伊亦得依民法第259條、第179條及還款協議，請求被
    告創心公司返還2,065,400元。
六、再者，系爭合約書第8-2條約明：「甲方產能保證為期八個
    月，每片良品以新台幣：0.34元計算，八個月之後以實際產
    能作為計算標準」、第8-1條：「每部機台每月基本產能估
    計為200萬片至360萬片。」，亦即被告係保證每月最低獲利
    70萬元【計算式：200萬片*0.35元=70萬元】。惟被告僅於1
    10年1月至8月期間，合計匯款130萬元予原告，應依約給付
    保證獲利差額440萬元。
七、綜上，爰依法提起本訴，請求被告給付口罩原物料代墊款16
    0萬元、口罩生產機台費用280萬元、保證獲利差額440萬元
    。並聲明:（一）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880萬元，及自起訴狀
    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等負擔。（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
    假執行。
貳、被告則以：
一、被告蔡昆熹、陳志豪部分：
(一)原告雖於109年11月5日與被告創心公司簽立第一份合約書，
    約定由原告出資280萬元購買機台，並將之租予被告創心公
    司生產口罩，租金以每月生產口罩數量乘以0.35計算，預估
    每月生產240萬至360萬片，扣除不良品後每月可獲利約80萬
    元。然而，第一份合約書並未蓋用被告創心公司之公司章，
    且原告事後亦將開立之支票取回，第一份合約書因而作廢未
    執行。
(二)嗣因原告仍有與被告創心公司合作之意願，被告蔡昆熹乃委
    由被告陳志豪代表被告創心公司，與原告簽訂第二份合約書
    ，被告並於收受原告之匯款後，即購買生產機台、向衛生福
    利部申請醫療許可證，並於110年1月間開始生產口罩，是被
    告等並無違反契約或侵權之情事。爾後，因口罩市場遭其他
    廠商大量生產而瓜分，然仍陸續給付租金約70萬元，遂於11
    0年3月間開始減少生產，乃至停產，原告所購之口罩生產機
    台仍存放於被告創心公司之倉庫。
(三)被告蔡昆熹因於109年11月間受訴外人吳榮峯之矇騙，致被
    告創心公司有短期資金需求，乃向原告借款215萬元以週轉
    ，經原告分別於109年11月16、18日分別匯款115萬元及100
    萬元以交付。而該筆借款，被告創心公司先係於109年11月1
    7日還款55萬元，剩餘款項則於110年4月間全數清償，故兩
    造間之借貸關係已終結。　　
(四)綜上，原告提起本訴為無理由，不應准許。並聲明：1.原告
    之訴駁回。2.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3.如受不利判決，願供
    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二、被告創心公司部分：
(一)原告有與被告創心公司簽訂第一、二份合約書，委託被告創
    心公司以每台280萬元價額，購買口罩生產機台2台，共計56
    0萬元，並簽發支票2紙及於109年11月25日匯款120萬元及16
    0萬元，以為支付。嗣因兩造間另有其他往來，原告乃要求
    取回上開2紙支票，並於109年11月18日匯款100萬元，以作
    為機台之購置款，再以原告對被告創心公司之60萬元債權抵
    銷機台購置款。由此可知，原告僅給付被告創心公司440萬
    元，尚欠120萬元採購款未付，則伊自無法完成第2台機台之
    交付。
(二)原告於簽訂合約後2月，不知何故即表明不租賃機台予被告
    創心公司，伊當下表示可返還已代購之1台機器，另一部尚
    未完成貨款給付之機台，則協議由被告分期將160萬元款項
    還予原告。爾後，被告創心公司即依約給付，並因不堪原告
    關於利息、違約金之要求，而陸續給付金錢，合計共付2,33
    4,600元。　　　　　　
(三)綜上，原告提起本訴為無理由，不應准許。並聲明：1.原告
    之訴駁回。2.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3.如受不利判決，願供
    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參、得心證之理由：
一、查原告主張被告蔡昆熹、陳志豪利用執行職務之機會詐騙原
    告，使其陷於錯誤而與被告創心公司簽訂合約，並挹注資金
    ，被告等應連帶賠償損害，且應返還原物料代墊款、機台費
    及給付保證獲利差額等情，業據其提出第一、二份合約書、
    支票收訖簽回單、匯款申請書等件為證；惟為被告所否認，
    並以前揭情詞置辯。是本件所應審究者為：（一）被告蔡昆
    熹、陳志豪有無對原告為不法侵害行為？原告主張被告等應
    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28條及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
    對原告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有無理由？（二）原告另依民
    法第259條、第179條及還款協議，請求被告返還原物料代墊
    款、機台費及給付保證獲利差額，應否准許？茲論述如下。
    　
二、被告蔡昆熹、陳志豪有無對原告為不法侵害行為？原告主張
    被告等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28條及公司法第23條第2
    項規定，對原告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有無理由？　　
(一)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違
    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但能
    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法人對於其董事或
    其他有代表權之人因執行職務所加於他人之損害，與該行為
    人連帶負賠償之責任。」、「公司負責人對於公司業務之執
    行，如有違反法令致他人受有損害時，對他人應與公司負連
    帶賠償之責。 」，民法第184條、第28條及公司法第23條第
    2項固分別定有明文。惟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
    ，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
    失公平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77 條亦有明文。又民
    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
    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
    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
    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7年上字第917號判例參照）。職
    是，本件原告主張被告蔡昆熹、陳志豪明知被告創心公司無
    擴大口罩生產、無挹注投資機台之情，且早知被告創心公司
    不能在生醫園區內生產口罩，仍利用公司法定代理人身分，
    以不實訊息遊說原告，致原告陷於錯誤而挹注資金440萬元
    等情，既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揆諸上開規定，即
    應由原告就此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責任。　　
(二)原告就其上開主張，固提出被告創心公司營運改善計畫書面
    審查綜合意見、LINE對話內容等件為憑，然查：
　1.細觀科技部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以110年11月25日竹投字第1
    100035178B號函檢送之書面審查綜合意見所示，其內固載明
    被告創心公司於經109年8月19日實地查核時，在園區內從事
    生產口罩，違反園區事業投資計畫管理辦法第5條規定等語
    （見卷第207-211頁）。惟上開文件，係園區管理局於審查
    被告創心公司提出之改善計畫後，所為之書面審查意見，且
    因尚有部分內容待釐清，乃訂期通知被告創心公司出席營運
    改善計畫審查會以說明，亦即上開文件並非代表園區管理局
    之最後審議結果，自難依此即逕認被告蔡昆熹、陳志豪有明
    知無法履約仍騙取原告簽訂合約之情。況查，被告創心公司
    之後已向主管機關申請製造一般醫用口罩，並經衛生福利部
    於110年1月5日核發第一等級醫療器材許可證在案（見卷第1
    43頁），益徵被告昆熹、陳志豪應無原告主張之故意不法侵
    害或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等情。
　2.次查，檢閱原告提出之LINE對話內容（見卷第375-391頁）
    ，除因截取圖片雜亂而無法明確對話者、對話日期、對話之
    前因後果分別為何外，由其內容亦無法看出被告蔡昆熹、陳
    志豪有原告所述之不法侵害行為存在，自難依此作出有利原
    告之認定。
　3.綜上，依據上開事證，原告主張被告蔡昆熹、陳志豪利用被
    告創心公司法定代理人身分，以不實訊息遊說原告，致原告
    受有損害等情，尚難認為真實。是其依據民法第184條第1項
    、第28條及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等應對原告
    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即屬無據，不應准許。　　　　
三、原告另依民法第259條、第179條及還款協議，請求被告返還
    原物料代墊款、機台費及給付保證獲利差額，應否准許？
(一)按「契約當事人之一方遲延給付者，他方當事人得定相當期
    限催告其履行，如於期限內不履行時，得解除其契約。」、
    「契約解除時，當事人雙方回復原狀之義務，除法律另有規
    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依左列之規定：受領之給付為金錢
    者，應附加自受領時起之利息償還之。」、「無法律上之原
    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
    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254條、第2
    59條第1項第2款、第179條分別定有明文。
(二)原告主張其曾於109年11月5日與被告創心公司簽訂第一份合
    約，並簽發票面金額合計為280萬元之支票2紙予被告收執，
    嗣應被告要求而代墊原物料款，即於109年11月16、18日分
    別匯款115萬及100萬元予被告創心公司，並取回上開2紙支
    票，惟被告創心公司事後僅匯還共55萬元，應返還尚積欠之
    160萬元代墊款等情，業據其提出第一份合約書、支票收訖
    簽回單、匯款申請書等件為證（見卷第15-33頁）；而被告
    等固不否認有收受原告匯款之事實，惟被告蔡昆熹、陳志豪
    辯稱對該等金錢為消費借貸，被告創心公司則認屬機台購置
    款云云。本院審酌原告與被告創心公司簽訂之第一份合約，
    其立合約書人欄位欠缺被告創心公司之印章（見卷第25頁）
    ，且原告於簽約後之不久，即取回用以履行合約義務而交付
    之支票2紙，則第一份合約是否成立？立合約書人有無履行
    契約內容之意願？均屬有疑。再者，原告係先於109年11月1
    6日匯款115萬元予被告創心公司，被告創心公司旋於翌日匯
    還55萬元，原告再於同年月18日匯款100萬元，是以渠等間
    於短期內頻繁為金錢往來之情，可認原告應非基於支付購機
    款之目的而給付上開金錢，且無證據證明渠等間有事後達成
    以未還之160萬元款項轉作第一份合約購機款之合意，加以
    原告並無為被告創心公司支付生產口罩原物料費用之義務，
    則被告創心公司顯無受領該等金錢之法律上原因，而其仍繼
    續受領原告交付之160萬元，即構成不當得利。
(三)原告另主張其於109年11月25日與被告創心公司簽訂第二份
    合約，並已分別匯款120萬元、160萬元完畢，惟被告等遲未
    依約設立工廠、購置機台，經其於110年1、2月間解除合約
    ，被告應返還購機款280萬元等情，亦據其提出第二分合約
    書、口罩生產機台採購委託書、匯款申請書等件為憑（見卷
    第237-249頁、43、51頁）；而被告等固不否認有收受原告
    匯款之事實，惟被告蔡昆熹、陳志豪辯稱已依約代買生產機
    台及投入生產至110年3月間，被告創心公司則認原告所交付
    2份合約款項，不足購買第二份合約之機台云云。而查，原
    告係於109年11月25日簽訂第二份合約之同日，將與契約所
    定相同金額之款項280萬元匯予被告創心公司，足認原告所
    交付之此部分金錢，確為第二份合約之購機款，則被告創心
    公司即有依約為其代買生產機台之義務。然而，依據被告提
    出之出貨驗收單（見卷第165頁），其上未經原告簽收，無
    法證明係被告創心公司為原告代購之機台；且被告提出之入
    庫單、成品檢驗報告表、銷貨單（見卷第145-152頁），亦
    為被告創心公司自行製作之文件，除無法證實確有該等物品
    之生產外，亦無從認定是否係以原告購買之機台所生產，均
    難作為有利被告之認定，則原告以被告創心公司未履行契約
    為由，主張解除第二份合約，並請求返還已受領之280萬元
    ，於法自屬有理。
(四)至原告另依第二份合約第8條約定，請求被告給付保證獲利
    差額440萬元部分。本院審酌該條條文係約定：「8.1每部機
    台之基本產能約定為：為每分鐘約略生產80片，每日運作16
    ~20小時，每月運作20~30天。即每部機台每月基本產能估計
    為200萬片至360萬片。8.2甲方（即被告創心公司）產能保
    證為期八個月，八個月之後以實際產能作為計算標準，每片
    良品以0.35台幣計算。」（見卷第243頁），依其文義，係
    雙方就機台生產效能所為之預估及約定，其中雖使用「產能
    保證為期八個月」，惟未明定被告創心公司應於8個月期間
    按基本產能、8個月之後按實際產能，均以每片0.35元計算
    之費用給付予原告，至多僅於合約第11.3條作出違約之罰則
    。則原告依據上開合約條文，主張被告創心公司應給付8個
    月之保證獲利差額440萬元，即屬無理，不應准許。
(五)從而，原告得請求被告創心公司返還者，為原物料代墊款160萬元及第二份合約購機款280萬元，惟兩造均不爭執被告創心公司已陸續清償共2,334,600元，而該部分清償款於扣除原物料代墊款160萬元後，不足完全清償第二份合約購機款，尚欠2,065,400元未付，原告自得請求被告創心公司返還之。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259條、第179條及還款協議，提起
    本件訴訟，請求被告創心公司給付2,065,400元，及自起訴
    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2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
    5 ％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所為之請
    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五、兩造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經核原
    告勝訴部分，合於法律規定，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
    告之；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因該部分訴之駁回而失所依
    據，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核與判
    決結果無影響，爰不予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肆、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
    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第390條第2項、第392條第2項
    、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林南薰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書記官　陳麗麗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458號
原      告  洪素媚  
訴訟代理人  吳榮峯  
被      告  創心醫電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賴興之  


訴訟代理人  李易杰  
被      告  蔡昆熹  



            陳志豪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1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創心醫電股份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065,400元，及自民國112年2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創心醫電股份有限公司負擔四分之一，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689,000元為被告創心醫電股份有限公司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創心醫電股份有限公司如以新臺幣2,065,40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方面
　　本件被告蔡昆熹、陳志豪經合法通知，均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乙、實體方面　　
壹、原告主張：
一、被告蔡昆熹原為被告創心醫電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被告創心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前於民國109年8月間不斷向原告遊說，佯稱：創心公司為擴大口罩生產，需挹注資金投資口罩生產機台，1臺機器約需新臺幣（下同）280萬元，若原告挹注投資，被告創心公司將按月以每片良品0.3元（未稅）、月報表登載合格月產量，以此計算機台租金予原告；又每臺機器每月產量為240萬至360萬片，每月至少有80萬之淨利潤云云。原告乃受其招攬，於109年11月5日與被告創心公司簽立「口罩生產機台租賃合約書」（下稱第一份合約書），挹注投資1臺口罩生產機台280萬元，並開立支票號碼為AH0000000、AH0000000，票面金額分別為180萬及100萬元之支票2紙予被告蔡昆熹收受。
二、被告蔡昆熹嗣以需預購買生產口罩原物料為由，而要求原告代墊原物料款，伊乃於109年11月16、18日分別匯款115萬及100萬元至被告創心公司之金融帳戶。詎被告創心公司僅於109年11月17日匯還15萬元及40萬元，尚欠160萬元代墊款未清償。
三、之後，被告蔡昆熹不斷遊說原告加碼投資，並引薦時任被告創心公司總經理職務之被告陳志豪予原告認識，一起加入遊說，原告遂於109年11月25日再與被告創心公司簽立「口罩生產機台租賃合約書」（下稱第二份合約書），另投資挹注1臺口罩生產機台280萬元，並於同時分別匯款120萬元、160萬元完畢。至此，原告總計挹注投資440萬元【計算式：60萬元+100萬元+120萬元+160萬元=440萬元】。
四、未料，被告等遲至110年1月底，皆未提供購置口罩機台及日、月產能報表紀錄等相關資訊予原告知悉，經原告多方查證後，方知被告二人於簽約後，根本未設立工廠、購置口罩生產機台。原告乃於110年1、2月間向被告蔡昆熹解除上開2份合約，並於同年4月間與被告蔡昆熹、陳志豪達成還款時程協議，惟被告創心公司僅陸續返還2,334,600元出資額，之後即置之不理，尚欠2,065,400元投資款未還。
五、是以，被告蔡昆熹為被告創心公司之法定代理人，明知被告創心公司並無擴大口罩生產、無需投資人挹注投資機台之情形，且早知被告創心公司不能在生醫園區內生產口罩而無法履約，仍利用其法定代理人身分，對原告傳達不實訊息，致原告陷於錯誤而挹注資金440萬元。又被告陳志豪自稱其為被告創心公司之總經理，由被告蔡昆熹引薦認識，一同遊說原告，而由渠等行為綜合觀察，可知渠等係利用執行職務之機會，有計畫性地共同詐騙原告，主觀上具有故意，且係採取背於善良風俗之詐欺方法，加損害於原告，侵害原告之意思決定自由，故原告自得依據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28條及公司法第23條第2項之規定，請求被告蔡昆熹、陳志豪與被告創心公司，連帶賠償原告損害2,065,400元。此外，系爭第一、二份合約書既經原告解除，且與被告達成還款時程協議，則伊亦得依民法第259條、第179條及還款協議，請求被告創心公司返還2,065,400元。
六、再者，系爭合約書第8-2條約明：「甲方產能保證為期八個月，每片良品以新台幣：0.34元計算，八個月之後以實際產能作為計算標準」、第8-1條：「每部機台每月基本產能估計為200萬片至360萬片。」，亦即被告係保證每月最低獲利70萬元【計算式：200萬片*0.35元=70萬元】。惟被告僅於110年1月至8月期間，合計匯款130萬元予原告，應依約給付保證獲利差額440萬元。
七、綜上，爰依法提起本訴，請求被告給付口罩原物料代墊款160萬元、口罩生產機台費用280萬元、保證獲利差額440萬元。並聲明:（一）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88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二）訴訟費用由被告等負擔。（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貳、被告則以：
一、被告蔡昆熹、陳志豪部分：
(一)原告雖於109年11月5日與被告創心公司簽立第一份合約書，約定由原告出資280萬元購買機台，並將之租予被告創心公司生產口罩，租金以每月生產口罩數量乘以0.35計算，預估每月生產240萬至360萬片，扣除不良品後每月可獲利約80萬元。然而，第一份合約書並未蓋用被告創心公司之公司章，且原告事後亦將開立之支票取回，第一份合約書因而作廢未執行。
(二)嗣因原告仍有與被告創心公司合作之意願，被告蔡昆熹乃委由被告陳志豪代表被告創心公司，與原告簽訂第二份合約書，被告並於收受原告之匯款後，即購買生產機台、向衛生福利部申請醫療許可證，並於110年1月間開始生產口罩，是被告等並無違反契約或侵權之情事。爾後，因口罩市場遭其他廠商大量生產而瓜分，然仍陸續給付租金約70萬元，遂於110年3月間開始減少生產，乃至停產，原告所購之口罩生產機台仍存放於被告創心公司之倉庫。
(三)被告蔡昆熹因於109年11月間受訴外人吳榮峯之矇騙，致被告創心公司有短期資金需求，乃向原告借款215萬元以週轉，經原告分別於109年11月16、18日分別匯款115萬元及100萬元以交付。而該筆借款，被告創心公司先係於109年11月17日還款55萬元，剩餘款項則於110年4月間全數清償，故兩造間之借貸關係已終結。　　
(四)綜上，原告提起本訴為無理由，不應准許。並聲明：1.原告之訴駁回。2.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3.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二、被告創心公司部分：
(一)原告有與被告創心公司簽訂第一、二份合約書，委託被告創心公司以每台280萬元價額，購買口罩生產機台2台，共計560萬元，並簽發支票2紙及於109年11月25日匯款120萬元及160萬元，以為支付。嗣因兩造間另有其他往來，原告乃要求取回上開2紙支票，並於109年11月18日匯款100萬元，以作為機台之購置款，再以原告對被告創心公司之60萬元債權抵銷機台購置款。由此可知，原告僅給付被告創心公司440萬元，尚欠120萬元採購款未付，則伊自無法完成第2台機台之交付。
(二)原告於簽訂合約後2月，不知何故即表明不租賃機台予被告創心公司，伊當下表示可返還已代購之1台機器，另一部尚未完成貨款給付之機台，則協議由被告分期將160萬元款項還予原告。爾後，被告創心公司即依約給付，並因不堪原告關於利息、違約金之要求，而陸續給付金錢，合計共付2,334,600元。　　　　　　
(三)綜上，原告提起本訴為無理由，不應准許。並聲明：1.原告之訴駁回。2.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3.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參、得心證之理由：
一、查原告主張被告蔡昆熹、陳志豪利用執行職務之機會詐騙原告，使其陷於錯誤而與被告創心公司簽訂合約，並挹注資金，被告等應連帶賠償損害，且應返還原物料代墊款、機台費及給付保證獲利差額等情，業據其提出第一、二份合約書、支票收訖簽回單、匯款申請書等件為證；惟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是本件所應審究者為：（一）被告蔡昆熹、陳志豪有無對原告為不法侵害行為？原告主張被告等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28條及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對原告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有無理由？（二）原告另依民法第259條、第179條及還款協議，請求被告返還原物料代墊款、機台費及給付保證獲利差額，應否准許？茲論述如下。　
二、被告蔡昆熹、陳志豪有無對原告為不法侵害行為？原告主張被告等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28條及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對原告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有無理由？　　
(一)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法人對於其董事或其他有代表權之人因執行職務所加於他人之損害，與該行為人連帶負賠償之責任。」、「公司負責人對於公司業務之執行，如有違反法令致他人受有損害時，對他人應與公司負連帶賠償之責。 」，民法第184條、第28條及公司法第23條第2項固分別定有明文。惟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77 條亦有明文。又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7年上字第917號判例參照）。職是，本件原告主張被告蔡昆熹、陳志豪明知被告創心公司無擴大口罩生產、無挹注投資機台之情，且早知被告創心公司不能在生醫園區內生產口罩，仍利用公司法定代理人身分，以不實訊息遊說原告，致原告陷於錯誤而挹注資金440萬元等情，既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揆諸上開規定，即應由原告就此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責任。　　
(二)原告就其上開主張，固提出被告創心公司營運改善計畫書面審查綜合意見、LINE對話內容等件為憑，然查：
　1.細觀科技部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以110年11月25日竹投字第1100035178B號函檢送之書面審查綜合意見所示，其內固載明被告創心公司於經109年8月19日實地查核時，在園區內從事生產口罩，違反園區事業投資計畫管理辦法第5條規定等語（見卷第207-211頁）。惟上開文件，係園區管理局於審查被告創心公司提出之改善計畫後，所為之書面審查意見，且因尚有部分內容待釐清，乃訂期通知被告創心公司出席營運改善計畫審查會以說明，亦即上開文件並非代表園區管理局之最後審議結果，自難依此即逕認被告蔡昆熹、陳志豪有明知無法履約仍騙取原告簽訂合約之情。況查，被告創心公司之後已向主管機關申請製造一般醫用口罩，並經衛生福利部於110年1月5日核發第一等級醫療器材許可證在案（見卷第143頁），益徵被告昆熹、陳志豪應無原告主張之故意不法侵害或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等情。
　2.次查，檢閱原告提出之LINE對話內容（見卷第375-391頁），除因截取圖片雜亂而無法明確對話者、對話日期、對話之前因後果分別為何外，由其內容亦無法看出被告蔡昆熹、陳志豪有原告所述之不法侵害行為存在，自難依此作出有利原告之認定。
　3.綜上，依據上開事證，原告主張被告蔡昆熹、陳志豪利用被告創心公司法定代理人身分，以不實訊息遊說原告，致原告受有損害等情，尚難認為真實。是其依據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28條及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等應對原告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即屬無據，不應准許。　　　　
三、原告另依民法第259條、第179條及還款協議，請求被告返還原物料代墊款、機台費及給付保證獲利差額，應否准許？
(一)按「契約當事人之一方遲延給付者，他方當事人得定相當期限催告其履行，如於期限內不履行時，得解除其契約。」、「契約解除時，當事人雙方回復原狀之義務，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依左列之規定：受領之給付為金錢者，應附加自受領時起之利息償還之。」、「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254條、第259條第1項第2款、第179條分別定有明文。
(二)原告主張其曾於109年11月5日與被告創心公司簽訂第一份合約，並簽發票面金額合計為280萬元之支票2紙予被告收執，嗣應被告要求而代墊原物料款，即於109年11月16、18日分別匯款115萬及100萬元予被告創心公司，並取回上開2紙支票，惟被告創心公司事後僅匯還共55萬元，應返還尚積欠之160萬元代墊款等情，業據其提出第一份合約書、支票收訖簽回單、匯款申請書等件為證（見卷第15-33頁）；而被告等固不否認有收受原告匯款之事實，惟被告蔡昆熹、陳志豪辯稱對該等金錢為消費借貸，被告創心公司則認屬機台購置款云云。本院審酌原告與被告創心公司簽訂之第一份合約，其立合約書人欄位欠缺被告創心公司之印章（見卷第25頁），且原告於簽約後之不久，即取回用以履行合約義務而交付之支票2紙，則第一份合約是否成立？立合約書人有無履行契約內容之意願？均屬有疑。再者，原告係先於109年11月16日匯款115萬元予被告創心公司，被告創心公司旋於翌日匯還55萬元，原告再於同年月18日匯款100萬元，是以渠等間於短期內頻繁為金錢往來之情，可認原告應非基於支付購機款之目的而給付上開金錢，且無證據證明渠等間有事後達成以未還之160萬元款項轉作第一份合約購機款之合意，加以原告並無為被告創心公司支付生產口罩原物料費用之義務，則被告創心公司顯無受領該等金錢之法律上原因，而其仍繼續受領原告交付之160萬元，即構成不當得利。
(三)原告另主張其於109年11月25日與被告創心公司簽訂第二份合約，並已分別匯款120萬元、160萬元完畢，惟被告等遲未依約設立工廠、購置機台，經其於110年1、2月間解除合約，被告應返還購機款280萬元等情，亦據其提出第二分合約書、口罩生產機台採購委託書、匯款申請書等件為憑（見卷第237-249頁、43、51頁）；而被告等固不否認有收受原告匯款之事實，惟被告蔡昆熹、陳志豪辯稱已依約代買生產機台及投入生產至110年3月間，被告創心公司則認原告所交付2份合約款項，不足購買第二份合約之機台云云。而查，原告係於109年11月25日簽訂第二份合約之同日，將與契約所定相同金額之款項280萬元匯予被告創心公司，足認原告所交付之此部分金錢，確為第二份合約之購機款，則被告創心公司即有依約為其代買生產機台之義務。然而，依據被告提出之出貨驗收單（見卷第165頁），其上未經原告簽收，無法證明係被告創心公司為原告代購之機台；且被告提出之入庫單、成品檢驗報告表、銷貨單（見卷第145-152頁），亦為被告創心公司自行製作之文件，除無法證實確有該等物品之生產外，亦無從認定是否係以原告購買之機台所生產，均難作為有利被告之認定，則原告以被告創心公司未履行契約為由，主張解除第二份合約，並請求返還已受領之280萬元，於法自屬有理。
(四)至原告另依第二份合約第8條約定，請求被告給付保證獲利差額440萬元部分。本院審酌該條條文係約定：「8.1每部機台之基本產能約定為：為每分鐘約略生產80片，每日運作16~20小時，每月運作20~30天。即每部機台每月基本產能估計為200萬片至360萬片。8.2甲方（即被告創心公司）產能保證為期八個月，八個月之後以實際產能作為計算標準，每片良品以0.35台幣計算。」（見卷第243頁），依其文義，係雙方就機台生產效能所為之預估及約定，其中雖使用「產能保證為期八個月」，惟未明定被告創心公司應於8個月期間按基本產能、8個月之後按實際產能，均以每片0.35元計算之費用給付予原告，至多僅於合約第11.3條作出違約之罰則。則原告依據上開合約條文，主張被告創心公司應給付8個月之保證獲利差額440萬元，即屬無理，不應准許。
(五)從而，原告得請求被告創心公司返還者，為原物料代墊款160萬元及第二份合約購機款280萬元，惟兩造均不爭執被告創心公司已陸續清償共2,334,600元，而該部分清償款於扣除原物料代墊款160萬元後，不足完全清償第二份合約購機款，尚欠2,065,400元未付，原告自得請求被告創心公司返還之。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259條、第179條及還款協議，提起本件訴訟，請求被告創心公司給付2,065,4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2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 ％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所為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五、兩造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經核原告勝訴部分，合於法律規定，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告之；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因該部分訴之駁回而失所依據，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核與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予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肆、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第390條第2項、第392條第2項、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林南薰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書記官　陳麗麗



